
 

 

 

 

刑事审判法官量刑风险防控的裁判机制 

——以对边际事实的考察为切入点 

 

李文杰 

摘要： 

在我国，建立刑事审判风险防控机制既是刑事审判的客观需要，也是减少审

判风险发生，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要求。量刑权是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规范量刑审判活动，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

高院开展了量刑规范化改革。虽然量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功效，然而近年来，“许

霆恶意取款案”“赵春华非法持枪案”“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热点案件广受公众质

疑。针对量刑中存在的问题，为实现个案正义，在适用量刑规范之外，应当深入

考察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本文

从五个热点案件入手，提炼出个案中的边际事实，并分析边际事实如何作用于法

官的量刑思考，以及边际事实的考察对量刑结果产生的影响，剖析边际事实对案

件量刑思考发挥的中介作用。为进一步增强量刑风险防控，提出考察边际事实处

理该类案件的思维流程和改革机制。 

关键词：刑事审判 量刑 风险防控 边际事实 裁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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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中的重要议题，不仅承载着惩治犯罪的重要功能，也是

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量刑是一种规范适用的艺术，需要

法官综合运用量刑原则、方法，并发挥经验的智慧进行自由裁量，使最终的量刑结

果兼具有效性、合法性和社会可接受性。为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最高院在 2013年

发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文简称“《量刑指导意见》”），2017年最

高院进一步修订了该意见。虽然量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近年来，“许霆恶

意取款案”“赵春华非法持枪案”“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热点案件广受舆论热议，这

很大程度上源于公众对案件量刑存在“法感落差”，法院对上述案件二审也做出了相

应的处刑改变。 

针对案件裁判中存在的风险防控问题，2017 年 4 月，最高院原常务副院长沈德

咏在山东主持召开刑事审判工作调研座谈会时提到：“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

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

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①

    一、个案引入：刑事案件边际事实向量刑裁判的微观传递 

边际事实，是指在案件基本事实，

即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外，对法官定罪量刑裁判产生影响的与案件有关的深层次的

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等原因事实，包括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

统文化、民情风俗、生活经验、大众心理、社会伦理、商业惯例等。基于法官普遍

存在的防卫心理和社会信息、经验的不对称性，为实现个案正义，在量刑裁量时仅

仅适用《量刑指导意见》等量刑规范还远远不够，应当充分考虑与案件有关的边际

事实。  

欲考察刑事案件相关的边际事实对案件量刑的影响，需要对近年来社会公众关

注度高、舆论争议较大的案件进行汇总研究，以及考察边际事实对量刑结果产生的

                                                             
①《坚守公平正义底线 提升司法审判能力 让热点案件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载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4/id/2685872.shtml，于 2019年 6月 1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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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一）案情聚焦 

本文从近年来的热点案件及历年“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中挑选了五个代表

性案例，从个案入手，分析边际事实如何作用于法官的量刑思考。 

案例一：许霆盗窃案 

2006 年，许霆在发现银行ATM取款机出错的情况下，先后取款 17.5 万元。2007

年，广州中院一审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无

期徒刑。后许霆不服，提出上诉。2008年，广东高院将该案发回重审。2008年 3月，

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改判五年有期徒刑。许霆后再次上诉，2008 年 5 月，

广东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②

案例二：赵春华非法持枪案 

 

2016年 10月，民警在赵春华经营的射击摊位上查获了 9支枪形物，经鉴定，其

中 6支为枪支。2016年 12月，天津河北区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赵春华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后赵春华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 1月，天津一中院综合主观恶性、

社会危害性、认罪态度等情节改判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③

案例三：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6年 4月，王鹏将自己孵化的 2只小太阳鹦鹉（经鉴定学名为绿颊锥尾鹦鹉，

被列入《公约》附录 Ⅱ）以每只 500元的价格出售给谢田福。另在王鹏租住处查获

了 45 只列入《公约》附录 Ⅱ的被保护鹦鹉。2017 年 3 月，深圳宝安区法院一审判

决王鹏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后王鹏不服，提出

上诉。深圳中院二审认定王鹏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改判有期

徒刑两年。④

案例四：于欢故意伤害案 

 

2016年 4月，于欢在目睹母亲被催债者侮辱的情况下，拿水果刀捅死其中一人，

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7年 2月，山东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

                                                             
② 详见（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 2号刑事判决书。 
③ 详见（2017）津 01刑终 41号刑事判决书。 
④
 详见（2017）粤 03刑终 1098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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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期徒刑。于欢以及被害人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2017 年 6 月，山东高院

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⑤

案例五：王力军非法经营案 

 

2015 年底，王力军因无证收购周边农户手中的玉米被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查获。

2016年4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2016年 12 月，最高院指令巴彦淖尔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2017年 2月，

巴彦淖尔中院再审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王力军无罪。⑥

   （二）个案中的边际事实 

 

对于上述案件，一审法院的裁判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围观与不解，甚至引发了司

法信任危机。为解决量刑平衡的难题，二审或再审时，法院平衡国法与民意，均根

据案件的特殊因素和社会背景作出了契合公众朴素认知的新的量刑裁判。本文根据

案件判决文书定罪量刑说理部分，提炼出法院在终审量刑时的考量因素，制作表格

如下： 

                                                             
⑤
 详见（2017）鲁刑终 151号刑事判决书。 

⑥
 详见（2017）内 08刑再 1号刑事判决书。 

案件名称 前 后

定 罪

是 否

改变 

前后量刑变

化（主刑） 

二审（重审、再审）裁判文书量

刑说理要点 

二审（重审、再审）量刑改变考量

的主要因素 

许霆盗窃

案 

否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五

年 

ATM 取款机异常时产生的犯意，

具有偶然性，主观恶性小 

前因后果、人性弱点： 

起因在于 ATM 取款机出现故障，继

而产生犯意，与有预谋的盗窃不同 

赵春华非

法持枪案 

否 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 

1.社会危险性小 

2.用于经营，主观恶性、人身危

险性小 

3.认罪悔罪 

社会背景、公众认知： 

我国气球射击游艺摊位的数量庞

大，根据常理推断，一般人对枪支

认定标准不了解 

王鹏非法

收购、出

售珍贵、

濒危野生

动物案 

增 加

非 法

收 购

濒 危

野 生

动物 

有期徒刑五

年→有期徒

刑两年 

涉案鹦鹉多数系人工驯养繁殖，

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民情风俗、公众认知： 

一般人不会认为人工驯养繁殖的鹦

鹉会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于欢故意

伤害案 

否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五

被害人的辱母行为严重违法、亵

渎人伦，于欢实施防卫行为时难

传统文化、民情风俗： 

传统孝文化背景下，在看到母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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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官如何思考：边际事实对量刑实践困境的指导 

通过上文的总结分析可以发现，边际事实的考察与疑难案件量刑的裁量之间可

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下文勾勒出法官自由裁量时研究案件边际事实对合法、准确

量刑发挥的作用。 

    1.直接引入至量刑情节 

在许霆盗窃案、赵春华非法持枪案、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中，法院结合案件相关的社会背景、民情风俗等，对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被告人

的人身危险性综合评价，并在量刑说理部分将边际事实融入其中，从而改变处刑结

果。 

    2.涵摄至案件的违法性认定 

在于欢故意伤害案中，法院根据辱母情节，结合社会孝道伦理，二审认定于欢

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只是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进而在量刑

时大幅减轻。 

    3.内压至犯罪构成要件 

在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中，法院再审考察当地粮食无证收购的社会背景，认为案

件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进而认定不构成犯罪。定性的改变向内传

导至案件量刑。 

     二、中介效应：边际事实的功能分析与作用机理 

    （一）边际事实的内涵 

“边际”一词，在《辞海》中查询有“边缘”的意思。本文提出的边际事实，

是指在案件基本事实，即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外，对法官定罪量刑裁判产生影响的

与案件有关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等原因事实，包括与案件有关的社

年 免恐惧、愤怒，属于防卫过当 时间受侮辱时实施的反抗行为 

 

王力军非

法经营案 

改 判

无罪 

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

→无罪 

1.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

害程度 

2.不具备与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

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 

社会背景、市场惯例： 

粮食收购市场相配套的法律制度滞

后，无证也可以收购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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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生活经验、大众心理、社会伦理、商业

惯例等，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边际事实属于案件外部的事实，一般不直接作为量刑事实适用刑法和《量刑指

导意见》。边际事实是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有益补充，往往作为“大众性信息、

专业性信息、官方性信息”作用于量刑基准事实，包括能够证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

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信息，以及社会主体基于个人价值观，对犯罪行为性质、严重程

度价值判断的信息。⑦定罪量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这里的事实既包括直接关乎案件

定性的关键事实、核心事实，也包括可能影响量刑的案件前因后果等方面的关联事

实、边际事实，只有把涉及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全面发掘出来，才能够客观、准确

地认定案件性质并适当量刑。⑧

    （二）现行量刑规范化实践的困境 

 

《量刑指导意见》颁布十余年，回顾司法实践，量刑规范化改革对于约束法官

的自由裁量权，实现科学量刑，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推进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量刑规范化的探索在社会矛盾复杂、案件情形多样的时代背景下，难免存在

适用中的问题，“同案同判”的价值理念在个案面前式微。 

    1.机械照搬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背离 

量刑规范化根据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规定了 14种主要量

刑情节，其背后是冰冷的数字量化和“加、减、连乘”的数学运算。刑罚的适用应

当在刑法的统一体系中结合案件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考量。《量刑指

导意见》使法官拘泥于简单的量刑情节的列举，存在照搬照套的问题，在个案复杂

多变的情形下，不利于法官结合案件的边际事实作出综合评价。刑罚的目的不仅要

惩治犯罪，还要在全社会产生预防犯罪的教育作用，刑罚的背后不仅仅是刑法规范

的适用，还是对犯罪事实和行为的道义和价值评价，相似的案情背后可能有不同的

社会危害性，不同的犯罪情节，需要针对不同的个案做出综合判断。 

    2.经验逻辑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分裂 

                                                             
⑦ 参见邱金山，周伟：《外部信息对量刑的影响及选择性引入—— 基于三起性质相同案件的实

证分析》，载《山东审判》2016年第 6期。 
⑧ 于同志：《论热点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制作—— 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判决书为例文》，载

《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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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处理在挤出司法腐败和偏见的同时，会排斥法官基于个案事实和道德良

知作出判断的行为。⑨

    3.量刑说理与民众理解之间的偏差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官在分析冰冷的量刑情节之外，还应当

考虑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否能被社会公众基于普世的价值观和经验认知所接受。例如，

在“许霆案”等案件中，机械量刑导致公众对量刑结果的质疑，使得法律失去了道

义的温情，不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中，一审法院热衷套用公式计算刑期，

二审法院在审查上诉案件量刑部分时，主要核对一审法院刑期计算表格是否正确，

这些做法都与量刑实质正义的追求相背离。 

裁判文书是“把动态的刑事司法过程转化为静态的书面文字”⑩。如果刑事裁判

文书缺乏说理，将导致裁决沦为一种缺乏权威性的‘单纯的暴力’。11长期以来，刑

事裁判“重定性，轻量刑”的现象长期存在。量刑说理作为裁判文书的重要部分，

对于向公众解释对案件刑期的疑惑、阐述量刑的逻辑脉络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实

践中，量刑规范化下量刑说理往往语言简洁生硬、用词模糊、格式化，对于具体的

量刑情节和事实抽象概括，这与《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 12

    （三）边际事实对量刑事实分析的实践指导 

相违

背，不利于被告人息诉服判，也减弱了判决的社会可接受度。 

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是案件的基本事实，边际事实通过发挥中介效应 13

    1.修正法官量刑规范化的僵化适用 

，在案件

定罪、量刑两个层面上发挥着指导作用。法官通过对边际事实的思考，对案件定罪

或者量刑情节的认定产生新的认识，进而做出案件最后的量刑裁判。边际事实发挥

作用的逻辑途径如下： 

                                                             
⑨
 王利荣、张孟东: 《记载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为分析样

本》，载《人民司法》2012 年第 23 期。 
⑩ 李谦：《以释法说理的裁判文书引领社会风尚》，载 2017年 8月 6日《人民法院报》。 
11
 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公开三大平台”中刑事裁判文书公开之局限》，

载《现代法学》2014 年第 2期。 
12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裁判文书中的量刑说理，一般包括以

下内容：（1）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2）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3）人民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 
13
 中介效应是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通过 M实现的。在本文研究的课题中，M即边际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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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件数量庞大、审判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法官在审阅案卷材料后，往往

首先对案件定性，而后罗列出案件相关的量刑情节，直接适用《量刑指导意见》计

算刑期，在某些具有特殊量刑情节的个案中，忽略了案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做出

了另社会质疑的判决。边际事实的考察提醒法官在量刑规范化外，接收外部的社会

认知、司法政策等信息，可以在 20%的幅度内对刑期结果进行调整，甚至根据案件特

殊情况，经最高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14

    2.矫正法官同类案件审理的思维惯性 

 

法官审理案件时，会根据已有的办案经验对案件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识，

甚至在看完案卷后，对案件定性与量刑即可形成大致意见。然而，虽为同类型的案

件，但是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情形下，最终量刑可能存在

差异。对边际事实的检视，可以避免法官审理案件流于经验认识与三段论演绎，对

于合议庭存在异议，或者社会舆论广为争议的案件，梳理案件的关联边际事实，对

于准确合法、合理、合情裁判具有指导作用。 

    三、法官认知：架起边际事实与理性量刑之间的逻辑桥梁 

   （一）横向解构：边际事实司法类型化梳理与量刑考量 

鉴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立法无法穷尽所有可能对评价犯罪行为人人格和人身

危险性的影响因素，因而也就无法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15

其一，社会背景类。社会背景类边际事实包括案件背景、政策、社会形势等，

是从宏观的社会状况、治安治理、群众利益等因素分析对案件量刑的影响。对于该

类事实，往往从是否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是否为公众一般认知、是否会损害公众群

体利益的角度分析对量刑的影响。例如对于涉枪类犯罪，摆设游艺摊位没收的枪支，

应充分考虑民间“打气球游艺”的普遍性和政策的宽松性。 

考察边际事实，对于合理

量刑尤为重要。边际事实包括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传统文化、市场规则、商业

惯例、民情风俗、生活经验、大众心理、社会伦理、前因后果等。下文将对边际事

实进行分类，并分别剖析其对量刑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二，文化伦理类。文化伦理类边际事实主要指案件背后的文化传统、社会伦

                                                             
14 参见《量刑指导意见》第二部分量刑的基本方法。 
15 汪建成：《量刑程序改革中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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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因素。考察该类事实应更多的站在被告人的角度分析案件的起因，特别是对于

人身伤害类案件，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引发的案件，出于维护亲情人伦、礼仪道德

等实施的犯罪，量刑时应慎重裁量。 

其三，商业经济类。商业经济类边际事实是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行业规则

层出不穷的现实情况，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深入挖掘案件背后的行业惯例、

市场规则。尤其在非法经营罪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量刑适用上，应理

性分析罪行对市场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和后果。 

其四，人情风俗类。人情风俗类边际事实包括民情风俗、生活经验、大众心理

等，往往需要法官敏感捕捉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乡土民情等因素，综合考察对案

件量刑的影响。对于某些特殊案件，出于大众一般心理认知和人性弱点，应慎重作

出量刑评价。 

其五，前因后果类。前因后果类边际事实主要应当考察案件发生的客观因素和

被告人的犯罪心理状态，对于犯意产生具有偶然性，犯罪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案件，

应结合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综合分析。 

   （二）纵向思索：边际事实作用下量刑裁判的思维流程设计 

边际事实往往存在于热点案件和舆情案件中，具有多样性、社会性的特点，需

要法官根据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并发挥合议和陪审员的多方优势才能做出理性的

分析判断。因此，对于实务中处理的热点疑难案件、相对陌生的案由以及新情况、

新类型案件，并且可能产生量刑争议的，法官需要慎重处理。本文针对量刑难题，

结合刑法对量刑依据的规定，总结了考察边际事实处理该类案件“三步走”的思维

流程。 

    1.提炼边际事实→犯罪构成（构成要件、不法、责任）→犯罪定性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正确量刑的前提是准确定罪。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应

当根据案情，提炼与案件有关的边际事实，并分析属于何种类型的边际事实，根据

不同类型边际事实的特点，剖析可能对定罪产生的影响。在第一层次上，应重点考

察案件是否符合欲定罪名的构成要件，侵害的法益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

刑事处罚的程度；在第二层次上，应考察是否存在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自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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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违法阻却事由，例如于欢故意伤害案中，于欢在母亲受辱的情况下实施的暴力行

为，具有防卫性质；在第三个层次上，应重点关注被告人的主观心态、违法性认识

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例如某些案件从人性弱点的角度出发，不具有

期待可能性，某些案件涉及对文物、珍贵动植物品种的鉴定等超出了公众的一般认

知使得被告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上述三个层次，准确确定

案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名，进而作出公正量刑。 

    2.边际事实→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增加或减轻刑罚 

量刑情节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在确定了罪名和犯罪性质的基础

上，法官需要进一步提炼边际事实对量刑情节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由于边际事实往

往影响法官对量刑事实的主观判断，因此，对边际事实的考察往往会对主观性较强

的量刑情节的考量产生影响。在法定量刑情节层面上，法官应着重考察案件是否存

在未遂、中止、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在酌定量刑情节层面上，《量刑指导意

见》列举了包括当庭自愿认罪等 7 种酌定量刑情节，除此之外，法官应当分析边际

事实对案件起因、犯罪动机、行为方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被害人过错等因素的

影响，并综合各种情节作出判罚。 

    3.边际事实→特殊案件宣告刑的确定 

一般来说，在责任刑的点之下妥当裁量了预防刑，所形成的刑罚便是宣告刑，

但是在许多场合，还会有一些相关事项要求法官做出进一步判断，最后决定宣告刑。16

    四、法院探索：量刑裁判配套机制的构建 

对于边际事实影响案件在法定刑幅度内裁量的情况下，应当坚持罪刑责相适应的原

则，如果案件存在特殊情况，也可在最高院核准后，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例如

许霆盗窃案，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等均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一）落实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原则 

最高院 2008 年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我国量刑

活动应当保持相对独立性，并贯穿于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以及评

议的各个阶段。17

                                                             
16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 598页。 

然而，由于司法实践强调对案件定性分析，法官阅卷主要考察犯罪

17 参见《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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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存在，以及案件罪名的确定，对于量刑情节关注较少，更别说对案件有关的

社会背景、前因后果、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庭审过程也主要围绕案件定罪事实展

开调查和辩论。由于法官对量刑情节和案件边际事实的忽视，导致了某些案件缺少

必要的社会调查，未听取被告人、被害人和检察机关的多方意见，围绕争议的量刑

情节缺少充分的案件合议，导致量刑失衡，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和司法公信力

的挑战。 

因此，为避免某些特殊案件可能存在量刑失衡的情况，法官应当坚持相对独立

的量刑程序原则。在庭审时应当主动引导量刑情节的调查和辩论活动，在法庭调查、

辩论、案件评议、文书制作等各个阶段对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进行分离，对于某些

案件可能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由其在辩论阶段与裁判文书

说理部分展开充分的分析。另外，2018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的办理刑事案件“三项规

程”中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明确规定

了，在庭审中，除审查被告人的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审查影响量刑的其他事实

与情节 18

    （二）法院内部案件讨论机制和社会调查的统一 

，保证控辩双方的充分辩论，做到对量刑事实的全面考察，避免量刑裁判失

衡。 

刑事案件的裁判首先应该由合议庭负责。若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应当

充分听取人民陪审员对案件量刑的意见，由于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教育背景、社会

阅历、思维方式、行业领域存在的不同，对于案件量刑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

不同的观点，供合议庭综合考察量刑事实。若案件合议时，合议庭对案件量刑存在

较大争议，可以将案件提交庭内审判长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吸取有经验的法官的意

见。若案件仍存在较大争议，可以将案件交由专业法官会议 19

                                                             
18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 42条规定：“法庭除应当

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一）案

件起因；（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三）被告

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四）被告人平时表现，有无悔罪态度；（五）退赃、退赔及

赔偿情况；（六）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七）影响量刑的其他情节。” 

讨论。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分别建立

由民事、刑事、行政等审判领域法官组成的专业法官会议，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

询意见。合议庭认为所审理的案件因重大、疑难、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可以将法

律适用问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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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保证刑罚个别化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我国应当引入社会调

查制度。对量刑信息的调查不仅关乎“独立量刑程序”的存在价值，而且还对数量

化量刑方法的确立具有制约作用。20

   （三）强化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对案件边际事实的分析 

对于合议庭分歧较大的案件、可能在法定刑以下

量刑案件、可能判处缓刑案件以及社会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社会争议的热点案件，

应当启动量刑社会调查程序。对与案件量刑情节有关的案件前因后果、社会背景、

当地民情风俗、行业惯例，被告人平常表现、道德品行，被害人过错等可能影响量

刑裁判的有关情况，通过被告人住所地、不同行业、单位等多种渠道以发函、打电

话或者实地调查的方式充分了解，以期对量刑柔性处理提供思路。 

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量刑说理简单、不规范、模板化的特点大大减损了裁判

结果的社会可接受度。2015 年，广东惠阳“许霆案”判决书获得了广泛赞誉，该份

判决书专门一节论述了“刑罚的衡量”，考察了案件有关的前因后果、人性特点、被

告人生活状况等边际事实，使用生动、通俗的语言予以充分的说理论证，例如（2014）

惠阳法刑二初字第 83 号刑事判决书中写到：“被告人犯意的基础动因在于一念之间

的贪欲，欲望人人都有，眼耳鼻舌身意，人有感知就会有欲望，所以欲望是人的本

性等等。”另外在判决书的末尾，承办法官加入了“最后的说明”部分，表达了希望

获得社会理解与尊重的理由。 

在裁判文书量刑说理部分，法官应当专门写作刑罚裁量一节，结合案件边际事

实进行量刑情节的列举说明，并具体阐述边际事实如何对量刑产生影响，以及影响

基准刑的比例大小，进而得出合法合理的量刑结论，语言应当生动形象，注意使用

法言法语的同时，贴近生活实际，易于社会公众接受、学习。 

 

 

结 语 

 

建立系统化的刑事审判风险防控机制对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刑罚相对

                                                             
20 陈瑞华：《论量刑信息的调查》，载《法学家》201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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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量刑制度改革一直在路上。近年来，广受舆论争议案

件的频频出现，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思考。如何让案件量刑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接

受，避免“法感落差”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是需要法院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认

为，对于特殊情形案件以及敏感争议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考察与案件有

关的社会背景、传统文化、市场规则、商业惯例、民情风俗、生活经验、大众心理、

社会伦理、前因后果等边际事实，发挥边际事实的中介作用，在量刑时深入思考，

全面考察量刑情节。同时，应当确保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结合社会调查，发挥

法院内部案件讨论机制，强化裁判文书量刑说理部分对案件量刑事实与边际事实的

分析，以期实现法与情的高度结合。 

 

（作者简介：李文杰，女，现任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法官

助理） 

 


